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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陇市监 处字 〔 2020 〕 14 号

当事人： 陇川县拉影赛鸾商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《营业执照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（注册号）： 92533124MA6MGLNU4H

住 所（住 址）： 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村拉影

中缅街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尹赛鸾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******

联系电话：  *****      其他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 陇川县章凤镇芒弄村民委会弄门三社

2020 年 5 月 9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与章凤海关、瑞丽市出

入境边防检查站章凤分站执法人员在陇川县章凤镇拉影中

缅街进行联合检查，在进入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时，该商店

经营者尹赛鸾向执法人员提供了一份营业执照复印件，并说

明食品经营许可证尚在办理中，营业执照名称为：陇川县拉

影赛鸾商店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533124MA6MGLNU4H，组

成形式：个人经营，经营者：尹赛鸾，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

品、日用百货、卷烟零售；旅馆住宿服务。经现场检查,执

法人员在店内销售货架上发现康师傅方便面、“盼盼”家庭

号薯片、“盼盼”手撕面包等食品已经过期，当事人未作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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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处理，仍置放于销售货架上继续销售。为进一步调查取证，

防止证据流失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一十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经县局分管领导批准，执法人员

对当事人涉嫌销售的过期食品实施扣押，并下达了实施行政

强制措施决定书（陇市监强〔2020〕4-02 号），当场告知当

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、

救济途径情况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村拉影

中缅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中，长期未认真履行食品查验制

度，店铺内经营的食品保质期到期后未进行下架处理，仍继

续销售。2020 年 5 月 9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与章凤海关、瑞丽

市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章凤分站联合对陇川县章凤镇拉影中

缅街食品经营门店进行检查，在当事人店内销售货架上现场

查获康师傅方便面（113 克/桶）11 桶，生产日期：2019 年

10 月 07 日，保质期 6 个月，进货价格 4 元／桶、货值 44 元；

“盼盼”家庭号薯片（108 克/包）8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

04 月 09 日，保质期 9 个月，进货价格 3 元／包、货值 24 元；

“盼盼”手撕面包（300 克/包）7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

08 月 05 日，保质期 6 个月，进货价格 10 元／包，货值 70

元；“景颇牛”牛肉干（90 克/包）2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

年 04 月 10 日，保质期 10 个月，进货价格 13 元／包，货值

26 元；“真情伙伴”老面包（300 克/包）3 包，生产日期：

2018 年 10 月 02 日，保质期 180 天，进货价格 5 元／包，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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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 15 元；“广泽”牛奶夹心饼干（500 克/包）1 包，生产

日期：2015 年 03 月 07 日，保质期 9 个月，进货价格 8 元／

包，货值 8 元；“大有为”西番莲汁饮料（226ml/瓶）13 瓶，

生产日期：2015 年 06 月 19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价格

4 元／瓶，货值 52 元；“小老伟”酸角汁（360ml/瓶）9 瓶，

生产日期：2018 年 04 月 18 日，保质期 18 个月，进货价格

2 元／瓶，货值 18 元；“三只松鼠”俏腰花小麻花（112 克

/包）1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9 年 07 月 29 日，保质期 6 个月，

进货价格 10 元／包，货值 10 元；“清香园”黄花什锦（120

克/包）2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6 年 04 月 21 日，保质期 12 个

月，进货价格 1.5 元／包，货值 3 元；“大今野”方便面（115

克/包）2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9 年 11 月 04 日，保质期 6 个

月，进货价格 1.5 元／包，货值 3 元；“徐记”法式薄饼（84

克/盒）7 盒，生产日期：2015 年 10 月 06 日，保质期 12 个

月，进货价格 6 元／盒，货值 42 元；“伊利”宝宝小贝儿

童成长型饮品（200ml/瓶）36 瓶，生产日期：2019 年 03 月

14 日，保质期 9 个月，进货价格 4 元／瓶，货值 144 元；“伊

利”QQ 星牛奶（200ml/瓶）6 瓶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 12 月

27 日，保质期 6 个月，进货价格 1.5 元／瓶，货值 9 元；“丽

江雪”西番莲、芒果汁饮料（1.5L/瓶）12 瓶，生产日期：

2018 年 10 月 07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价格 8 元／瓶，

货值 96 元；“亲亲”600 克我要成长果冻背包（600 克/包）

5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 06 月 26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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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价格 11 元／包，货值 55 元；“香约”奶茶（72 克/筒）

21 筒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 09 月 20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

货价格 2.5 元／瓶，货值 52.5 元；“法丽兹”香草柠檬巧

克力味曲奇（126 克/包）6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 年 08 月 25

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价格 10 元／包，货值 60 元；“明

洋”酸角（200 克/包）3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6 年 09 月 01 日，

保质期 8 个月，进货价格 6 元／包，货值 18 元；“汐恋原”

螺旋藻消化饼干（90 克/包）8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9 年 01 月

12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价格 4.8 元／包，货值 38.4 元；

“口味娃”原香味薯片（100 克/包）3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

年 12 月 23 日，保质期 10 个月，进货价格 4 元／包，货值

12 元；“徐记”鸡蛋煎卷（80 克/包）2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4

年 10 月 20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价格 4 元／包，货值 8

元；“脆牙龙”满口酥（180 克/包）1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7

年 08 月 21 日，保质期 8 个月，进货价格 3 元／包，货值 3

元；“老北京”仙贝蛋糕（180 克/包）4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

年 08 月 04 日，保质期 180 天，进货价格 5 元／包，货值 20

元；“老北京”鲜蛋卷（188 克/包）2 包，生产日期：2018

年 08 月 01 日，保质期 180 天，进货价格 5 元／包，货值 10

元；“娃哈哈”矿泉水（350ml/瓶）3 瓶，生产日期：2018

年 03 月 20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价格 0.8 元／瓶，货

值 2.4 元；“汇恋”荔枝冻、椰子冻（230 克/瓶）14 瓶，

生产日期：2018 年 04 月 01 日，保质期 9 个月，进货价格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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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／瓶，货值 56 元；“旺旺”果配夹心饼干（18 克/包）11

包，生产日期：2019 年 05 月 05 日，保质期 12 个月，进货

价格 0.8 元／包，货值 8.8 元等 28 种过期食品，货值金额

合计 908.1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2020 年 5 月 9 日 ，经当事人经营者尹赛鸾全签字确

认，我局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 4 页，证

明了现场检查经过及查获当事人在其经营的店铺内销售食

品中有 28 个品种已经过期的现场事实。

2、2020 年 5 月 9 日，经当事人经营者尹赛鸾全签字确

认，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拍摄的现场检查（图片）证据 12

页 24 张，证明了当事人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

村拉影中缅街旁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（28 个品种）的现场事

实。

3、2020 年 5 月 11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

尹赛鸾下达的《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

定书》和及财物清单各一份共 5 页，证明了我局执法人员对

当事人经营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采取实施行政强制措施（扣

押）的事实。

4、2020 年 5 月 11 日、5 月 12 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

经营者尹赛鸾的询问，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二份 16 页，证

明了事人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村拉影中缅街

旁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中，未认真履行食品查验制度，致使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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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的食品过期，品种达 28 个，货值金额为 908.1 元的事

实陈述。

5、2020 年 5 月 11 日，当事人经营者尹赛鸾提供的营业

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1 页，证明了当事人具有市场主体资格

的事实。

6、 2020 年 5 月 11 日，当事人经营者尹赛鸾提供的居

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 页，证明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。

7、2020 年 5 月 19 日，我局市场监管一所片区监管执法

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制作的现场检查（勘验）

笔录一份 2 页，证明了当事人具有改正错误之觉悟，案发后

积极整改、规范食品经营行为的现场事实。

8、2020 年 5 月 19 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整改后的经营

场所进行检查（勘验）拍摄的照片二页 4 张页，证明了当事

人食品经营面貌有所改进的现场事实。

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签名、按手印予以确认。
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村

拉影中缅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中，长期未认真履行食品查验

制度，食品保质期到期后未下架处理，仍继续销售，过期食

品达 28 种之多的事实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三十四条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

品相关产品：第（十）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

过保质期的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，属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“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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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 ”所指情形。

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能积极配合调查，有改正错误之觉

悟，案发后，及时对食品经营环境进行整改，2020 年 6 月 1

日，当事人向我局提交“关于要求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”。

鉴于当事人经营规模小，且初次违法，截止案发时，未造成

不良后果，符合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七）行政处罚裁量情形：3.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1）“积

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

据材料的；”的规定减轻行政处罚情形。

2020 年 6 月 28 日，我局依法向当事人下发了《陇川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陇市监告字〔2020〕4

－02 号），依法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

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，并告知其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法定

期限内，当事人对我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未提出异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监督管理局部门没收违

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

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

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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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”

的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并作如下处罚：

1、没收超过保质期的 28 种食品（详见财物清单）；

2、罚款：3000.00 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

款缴至陇川县农村信用社（户名：陇川县财政局，账号：

5600005644416012，地址：陇川县章凤镇同心路信用社分

社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

加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陇川县人民政府或者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

局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陇川县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

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7 月 2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四 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送本局法规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